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 出席会议

的上海代表团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

昨天晚上乘坐班机回到上海。

代表们表示， 今年的全国两会意义

不同寻常， 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的大背景下召开的一次大

会。 尽管会期缩短、 议程紧凑， 但代表

们的履职热情不减， 在大会期间为国计

民生献计献策。 今年代表们提交代表议

案 33 件， 同比增加 27%， 代表建议 123

件， 同比增加 5件。

来自科研领域的王建宇代表表示，

回到上海后， 基于疫情好转的现状， 要

恢复科研。 “我们要把失去的时间抓回

来。” 王建宇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崔瑜表示， 此次大会

通过的民法典非常重要。 “它不是一个

简单的法律， 而是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

生活的方方面面。” 崔瑜代表认为， 法律

颁布后， 要做好普法工作， 让老百姓能

读懂这部法律， 并按照法律来做。 同时，

她建议做好民法典与其他法律之间的衔

接工作， 让执法部门能在实践中更具操

作性。

来自医疗系统的人大代表刘艳告诉

记者， 疫情还未真正结束， 回到上海后

她还将投入到上海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去。

她表示， 此次大会中代表联名最多的一

件代表建议就是陈靖代表等 36 位代表所

提出的“关于在全国推广分餐制和使用

公筷公勺的建议”。 “这说明社会对于公

共卫生的重视。” 下一步， 她将着力思考

如何加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 力求法治

先行。 刘艳代表表示， 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强卫生体系建设， 在

她看来， 分级诊疗是深化医改的重要一

步。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5 月 27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 出席

会议的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圆满完成会议

各项议程， 昨天上午乘东航班机返回上

海。

据不完全统计， 会议期间， 有 81 名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提交提案 244 件， 17

名委员提交大会发言 25 篇， 其中， 4 名

委员作了大会口头发言。

防疫无疑是此次两会的热点话题之

一。 在会议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

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仍然要

连线远程查房。

“这次两会， 我最关注的议题还是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朱同玉说， 上海在

建设健全公卫体系的道路上， 需要有强

大而又完善的公卫后备人才储备。 在全

国政协联组会上， 朱同玉作大会发言时

提出， 我国需要建立引人、 育人和留人

的良好机制。

在疾病预防控制领域工作近 30 年的

全国政协委员、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

院长吴凡经历了 SARS、 MERS、 H1N1、

H7N9 和本次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处置。

她表示， 会后将在去年开展的全国疾控

体系建设专题调研的基础上， 继续深化

上海“公共卫生建设 20 条”， 努力回答

好“监测预警如何更灵敏” “应急响应

如何更高效” “支撑保障如何更到位”

“科技赋能如何更有力”， 努力研究好

“如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

社会治理之路”。

作为法治工作者， 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认为，

此次两会与自己最密切相关的就是民法

典的编纂和审议。 吕红兵表示， 民法典

与时俱进， 要继续关注实践当中的问题，

为下一步的修订和司法解释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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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经表决， 通过了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的决议、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两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

受冯忠华辞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随后， 栗战书发表讲话。 他说，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已经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是一次民

主、 团结、 求实、 奋进的大会。 会议

高度评价过去一年多来党和国家的工

作。 代表们一致认为， 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 乘风破浪推进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

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用 1 个多

月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 用

2 个月左右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

控制在个位数以内， 用 3个月左右时

间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 对我

们这样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

说， 这样的成效来之不易。 这是中国

人民的英雄壮举，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力量。

栗战书说， 会议审议批准了政府

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 对今后一个阶

段的工作作出部署。 我们要认真贯彻

落实大会精神， 依法履职、 担当尽

责，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 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栗战书说， 会议审议通过的民法

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

律， 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

立法， 必将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完备的民事

法制保障。 我们要带头学习、 宣传、

遵守这部法律， 在全社会普及这部法

典。 全社会都自觉依法从事民事活

动， 就能够减少民事纠纷， 化解民事

矛盾， 促进社会文明、 和谐、 稳定。

栗战书指出， 会议作出了关于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这是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的

重大举措， 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 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全国人大

常委会将依法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 依法维护国

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维护香港

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

国两制” 事业行稳致远。

栗战书最后说， 中国人民具有伟

大创造精神、 伟大奋斗精神、 伟大团

结精神、 伟大梦想精神， 这是我们风

雨无阻、 奋勇前行的根本力量。 让我

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增强“四个意

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

维护”， 坚持人民至上， 紧紧依靠人

民， 不断造福人民， 牢牢植根人民，

同心协力、 砥砺奋进， 谱写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篇章。

下午 3 时 35 分， 栗战书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 大会在雄壮

的国歌声中结束。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 丁薛祥、

刘鹤、 许其亮、 孙春兰、 李希、 李

强、 李鸿忠、 杨洁篪、 杨晓渡、 张又

侠、 陈希、 陈全国、 陈敏尔、 胡春

华、 郭声琨、 黄坤明、 蔡奇、 尤权、

魏凤和、 王勇、 王毅、 肖捷、 赵克

志、 周强、 张军、 张庆黎、 刘奇葆、

董建华、 万钢、 何厚铧、 卢展工、 王

正伟、 马飚、 陈晓光、 梁振英、 夏宝

龙、 杨传堂、 李斌、 巴特尔、 汪永

清、 何立峰、 苏辉、 郑建邦、 辜胜

阻、 刘新成、 何维、 邵鸿、 高云龙，

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 苗华、 张

升民等。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解放

军有关单位、 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

列席或旁听了大会。

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关注两
会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

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法》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失信情况层出不穷，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邵志清代表认为， 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在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开展信用立法提供了实践基础。 他认为， “社会信用” 的核心应当

在于兼具市场经济属性和社会管理属性， 同时， 立法还需规范采集市场信用信息的行为， 明确公共信用信息归集的制度。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古语有云： “人无信不

立、 业无信不兴、 国无信则衰。” 今年

是国务院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计划纲要

（2014—2020 年 ）》 实施的最后一年。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 致

公党中央委员、 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

志清向大会提交议案， 建议尽快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法》。

当前，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中， 有很多失信情况层出不穷， 例如商

业欺诈、 制假售假、 P2P 平台爆雷、 疫

苗造假、 明星偷税漏税、 虚领假冒社保

等。 邵志清代表认为， 这些失信行为屡

屡发生， 正是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法律

约束，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

法治体系， 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 从根本上改变失信现象高发、 频发

的局面， 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

展。

据他分析，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社

会信用的基本法。 在法律层面， 也仅有

《证券法》 《银行法》 《公务员法》 等

少数几部法律对有关信用记录和信用约

束作出过规定。 在行政法规层面， 也仅

有 《征信业管理条例》 《企业信息公示

暂行条例》 有所涉及。 实践中， 很多社

会信用的推进举措都是由文件， 甚至是

多部门之间签署的备忘录形式来推进

的。 而地方在社会信用立法中的一些探

索， 很多内容涉及到对公民、 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相关权利的限制， 如限制进入

市场、 限制获得相关公共资源等， 但由

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撑， 存在着合法性

的争论。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2017 年 6 月 23

日通过的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 湖

北省人大常委会 2017 年 3 月 30 日通过

的 《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2017 年 12 月 23 日

通过的 《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

例》。 此外， 河北省、 陕西省、 辽宁省、

河南省， 以及福建厦门市， 江苏南京

市、 无锡市、 泰州市、 宿迁市人大出台

了相关条例。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信用法》 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五年立法规划，为第三类立法项目。

邵志清指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

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为开展信用立法提供了良好

的实践基础。 特别是此次防范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关于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 率先

将个人有隐瞒病史、 重点地区旅行史、

与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触史、 逃避隔离医

学观察等行为的失信信息纳入公共信用

信息， 并依法采取惩戒措施， 浙江、 江

苏、 广东等地也陆续出台相应规定， 对

公众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针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

法》 立法， 邵志清代表认为一定要厘清

“信用” “社会信用” “社会信用体系”

这 3个基本概念。 由于诚信更多属于道

德层面的约束， 而法律是对行为的规

范， 并不适合对道德层面有过多的规

制， 因此， 对“社会信用” 的概念， 应

当更加聚焦其法律特质， 并明确其核心

的功能属性。 从中央对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所提出的要求上看， “社会信用” 的

核心应当在于兼具市场经济属性和社会

管理属性。 因此， 建议将“社会信用”

定义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 在社会活动中履行法

定义务或者遵守约定义务的状态”。

同时， 立法还需明确信用信息的范

围， 规范采集市场信用信息的行为， 明

确公共信用信息归集的制度， 明确联动

奖惩机制等。

人民至上

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植根人民

出席全国人大的上海代表昨返沪
今年代表提交议案33件建议123件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昨天上午返沪
共提交提案244件


